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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86          证券简称：国林科技        公告编号：2020-118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林科技 股票代码 3007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胡文佳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 168号 

电话 0532-84992168 

电子信箱 qdguolin@163.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3,603,463.93 177,465,526.53 -1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787,149.93 33,285,938.63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9,434,434.83 32,776,164.38 -10.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033,792.20 8,237,977.02 228.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83 -3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83 -3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2% 8.08%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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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64,413,677.19 976,844,812.12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7,182,128.60 767,789,299.45 2.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8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丁香鹏 境内自然人 34.37% 29,369,600 29,369,600   

宁波华建风险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1% 3,680,000 3,680,000   

朱若英 境内自然人 3.60% 3,075,200 3,075,200   

深圳市力鼎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6% 3,040,000 3,040,000   

王承宝 境内自然人 2.23% 1,904,000 1,904,000   

张磊 境内自然人 2.17% 1,857,600 1,857,600   

济南微融民间资

本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1,600,000 1,600,000   

中国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1,600,000 1,600,000   

上海力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1,584,000 1,584,000   

王海燕 境内自然人 1.78% 1,520,000 1,5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风投”）系宁波华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宁波华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宁波华建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

建”）20%的股权，中风投间接持有宁波华建 20%的股权。 

2、公司股东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鼎”）、深圳市力鼎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力鼎”）同受伍朝阳实际控制，其互为关联方；公司

股东高凤勇直接持有深圳力鼎 25%的股权，通过上海滦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

海力鼎 2.435%的股权。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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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360.35万元，同比下降13.45%，实现利润总额3,817.25万元，同比

下降2.7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378.71万元，同比上升1.51%。近年来，公司坚持以自主创新

为导向的经营方针，持续研发投入，推动技术产品升级，并不断探索臭氧技术在新领域、新行业中的应用，

与众多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客户延期复工，业务开展受到短

期冲击。其中第一季度影响程度较大，第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客户正常复工，公司采取一系列

有效措施，在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努力降低疫情对公司的影响，二季度公司经营基本恢复正常。 

报告期内，重大事项回顾如下： 

（1）整合、细分公司及子公司业务，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2020年4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青岛国林流体科技有限公司和青岛国林健康技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90%和89%。2020

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及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同意设立新疆国林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2）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公司以持续的技术创新作为公司核心竞争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8项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

专利。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785.72万元，同比上升9.89%，公司新增实用新型专利两项，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进行了修订。通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次变更后，公

司将按照财政部2017年7月5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相关规则执行。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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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张堃、张伟东共同出资500.00万元在青岛市设立青岛国林流体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比例为90%，属于公司新增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2）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胡汉秋、王海燕、仉佃仪、孙丽丽共同出资1,000.00万元在青岛市设立青岛国林健康技

术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89%，属于公司新增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3）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及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设立新疆国林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100%，属于公司新增合并报

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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